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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护佑一生的故事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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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这部共206条的总则，被称为“民事权利的百科全书”，将影响每个中国人的社会生

活。我们假设一个名叫“小明”、寿命75岁的中国人，在从摇篮走向坟墓的约27375天
里，看看总则将如何保护好他（她）的一生。本报记者采访了民法学、商法学专家，一起
讲述“小明”一生与总则的故事。

假设在今年10月1日，小明在他（她）妈妈的肚子
里开始孕育。从这天起，小明就受到总则保护了。

这时的小明有哪些权利呢？根据总则第16条规定，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可见，如果有人指明由小明来继承
遗产或者接受赠予的财物，小明是有这个权利的。

“这条规定的亮点是确认了胎儿的民事权利能
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谢
鸿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然人的权利能
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是各国和地区的共同做

法。这条规定不仅承认了为胎儿保留必要的继承份
额，还在其他方面明确了保护胎儿利益。“比如，如
果胎儿在母体受到侵害，导致具有先天缺陷，出生
后依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时间过了快一年，小明呱呱落地了。从出生那
一刻起，根据总则，小明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
法律保护，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
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
权等权利。虽然他 （她） 这时还不能独立保护自己
的权益，但已进入总则保护的网络。

①
出
生 权利从妈妈肚子里开始拥有

在信息时代，孩子接触网络的时间越来越早。一天
天长大的小明也不例外，他（她）可能在很小时就会玩
网络游戏、买游戏装备、发网络红包，变成让父母头疼
的“熊孩子”。不过，到了 8岁，小明要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了。

总则第19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谢鸿飞表示，随着现代科技、经济和
教育发展，未成年人的心智能力发展得更快，其信息
接受能力也明显提高，但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城乡
之间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程度可能还存在差异，因

此，总则最后采取了较为折衷的8周岁为标准。
到了8岁，小明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买零食，也

可以与班上同学交换价值差不多的玩具。当然，如
果他 （她） 把爸爸妈妈的钱打赏了一名网络主播，
那么这种赠予行为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不过这需
要满足一个前提：打赏要与小明的年龄、智力相适
应，巨额打赏还是不行的。

小明玩游戏产生的“网游装备”等网络虚拟财
产，别人也不能觊觎。总则首次规定，“法律对数
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②
儿
童 8岁开始为自己行为负责

少年时期的小明将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关
爱、教育和保护下成长。

在未成年期间，小明享有的权利很多。如果他
（她） 的父母尽不到应有责任，总则会主持公道，必
要时甚至会撤销其父母的监护资格，并指定新的监
护人。在找不到合适的监护人前，小明也不会挨饿
受冻。根据总则第 31条规定，他 （她） 居住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
民政部门将担任临时监护人。

上学期间，聪明的小明如果有了发明创造，成
果也是受到承认和保护的。在课外时间，小明可能

会参加一些私立的兴趣培训班，他 （她） 可以自己
签订合同，承担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

此外，如果小明不幸遭受性侵害，到了18岁仍然可
以追究对方责任。总则第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
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
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小明在年满18周岁
后仍可追究侵害方责任，要求其给予民事赔偿。

“中国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民事权利的特殊保护
制度，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谢鸿飞说，总则顺应了
社会生活变化，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更深更多的关爱和
呵护。

③
少
年

③
少
年 父母不尽责或被“撤职”

一转眼，小明到了 18周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
成人了，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如果小明属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类型的，早两
年就可以独立了。总则第18条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小明虽然只有16岁，
但只要自食其力，通过合法劳动取得收入，法律照样将
他（她）看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将极大激
发无数像小明这样热心创新创业的青年的工作热情。

如果小明选择创业，成为个体工商户，只要依
法登记，同样是民事主体。目前，中国的个体工商
户已超过 5900 万户，并且正以平均每天新增 2 万多
户的速度增长。无数个小明正在中国掀起“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大潮，为整个世界发展贡献新动能。

在这个过程中，小明如果继续小时候发明创造的
梦想，所享有的知识产权将是“专有的”。总则第123条
规定，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专有的权利。

“这是保护知识创新、技术发展和技术利用的重

要规则，能鼓励更多人从事智力开发，创造更多商
业品牌，推动生产经营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
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小明如果生活在农村，今后参加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在法律上也有“名分”了。总则规定，机关法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
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具有“特别法人”地位。

“这解决了中国特色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民事
活动中的地位合法性问题，凝结着中国立法者的心血和
智慧。”赵旭东表示，农村的村委会、居委会涉及中国约
2.3亿农户的利益，既是自治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组织，
其民事主体地位长期以来缺乏清晰规定，总则赋予其法
人资格，将为集体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大方便。

随后，创业成功的小明会完成人生大事，结
婚、生子，也由此产生新的法律上承认的亲属关
系，小明和家人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逐渐成为促
进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

④成年

民商事行为受更多保障

中年时期的小明可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烦
恼，比如婚姻中出现财产和子女抚养纠纷，朋友借
钱多年不还，楼上住户的空调往家里滴水……这些
问题如何解决，都可以在民法总则中找到原则依据。

如果小明有一天发现自己外出旅游的订房信息
被旅游公司泄露，他 （她） 完全可以将这家公司告
上法庭。总则第 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
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
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

“这明确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立法态度。”
赵旭东表示，相关企业可以获取、利用个人信息，
但要承担法律义务，保护个人信息。

经常见义勇为的小明再也不用担心被讹上了。
总则第 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
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且删去了
民法总则草案中“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
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的句
子。同时，总则第 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
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
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规定特别强调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彰显了
法律与道德的互动。”谢鸿飞表示，救助人不担责，能够
使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从事见义勇为行为，无需担
心在救助过程中造成对方损害时承担赔偿责任。

⑤
中
年

麻烦事都能找到法律依据

人生七十古来稀，小明也终将老去。中国正进入
老龄化社会，占人口近1/5的老人需要得到妥善照顾。

不过，小明不用担心“老无所依”。总则首次增设
了成年人监护制度，小明可以与儿女或者养老院等事
先协商，自己设定监护人。等到小明年老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由自己设定的监护人履行监
护职责。如果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监护争议，总则还规
定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在给小明指定监护人
时，会优先尊重他（她）的真实意愿。

谢鸿飞表示，这是为了防止老人在进行一些重大交

易时受到损失，并充分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情感利益。
此外，即使小明膝下无儿女，政府民政部门或者当

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也会“托底”，担任监护人，
陪伴他（她）安度晚年、有尊严地走完一生。小明留下
的财产，将按其生前意愿得到妥善处理，哪怕他（她）
指定赠予当时仍是母亲腹中的胎儿，仍受法律保护。

这就是作为中国人的小明一生可能与民法总则
发生的故事，总则的温暖将呵护每个中国人走完一
生。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孙宪忠教授所说，
有了民法总则，13 亿中国人的生活之路将走得更安
全、更踏实、更有平等机会、更有尊严。

⑥
老
年 有尊严地走完一生有尊严地走完一生

法国民法典
资产阶级国家第一部民法典

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
令，将若干个单行法合并在一起的
《法国民法典》 颁布施行，一部有
“公民权利的宝典”之称的法典问世
了。据说，拿破仑对这部法典颇为骄
傲，他说，一生打了很多胜仗，但唯
一可以彪炳史册的是《法国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分为序言和三编。序
言有6个条文，规定了法律及其适用的一
些基本原则。第一编为“人”法，主要涉及
民事主体权利，包括关于个人和亲属法
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是财产、所有权及
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编是债法，是取得
财产的各种方法，即民事权利客体转移
的方法。

在这些内容之外，这部法典还确立
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商品经济民事法律的
基本原则，即所有公民民事权利一律平
等原则、财产所有权神圣原则、契约自由
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
近代资本主义民事、商事法律的基础。

德国民法典
“法律的金线精制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听

到“法人代表”这一说法。法人这个
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民法典》中。

《德国民法典》 是在德国统一以
后制定的。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
帝国宣告成立，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也
正式被提上日程。《德国民法典》历
经20多年，共编纂了三个草案，由国
会再次作了部分修改后，于1896年7
月通过，同年 8月经皇帝批准公布，
1900年正式施行。

《德国民法典》 的编纂继承了罗
马法传统并借鉴了《法国民法典》的
立法经验，同时又有很大创新。《德
国民法典》分为5编，共35章，2385
条。它创设了“总则编”，并将其放
在民法典之首，对整部法典的基本制
度和原则作出概括说明，并对一些概
念、术语作出解释。其后的4编分别
是债务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和继
承法。

《德国民法典》 概念科学、用语
精确、逻辑清晰、体系严密，被西方
法学界誉为“异常精确的法律的金线
精制品”。

日本民法典
“明治民法”来之不易

日本现行民法典于1898年4月公
布，同年 7月实行，至今已逾百年。

现行的民法典并不是日本最早的民法
典。日本旧的民法典于明治 23 年即
1890 年公布，基本上以 《法国民法
典》为蓝本，分为人事编、财产编、
财产取得编、债权担保编、证据编，
共5编1760条。旧的民法典公布后，
人事编遭到批评，许多人认为其无视
日本的“固有的淳风美俗”，特别是
破坏了家庭制度。这样就形成了主张
修改和编纂延期的延期派和主张实施
的断行派，两派展开了“法典论争”。

该论争的最后结果是，帝国会议
于1892年通过“民法典及商法典延期
实行法律案”，论争以延期派的胜利
而结束，日本这部具有“近代化”因
素的民法典夭折了。

旧的民法典施行延期后，日本政
府决定以此为基础重新起草民法典。
这次起草，在维持日本固有习惯，特
别是家族制度原则下，参照当时的
《德国民法典》 第一草案进行，于
1895 年完成总则编、物权编和债权
编，1896年这三编经议会审议通过，
于当年4月27日公布。亲属编与继承
编于 1898年通过并公布。全部民法
典于1898年7月16日施行。

这部民法典在日本法学史上被称
为“新民法典”，或称为“明治民
法”，虽几经修改但一直实行到现在。

（本报记者 王 萌辑）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运行和公民财产状
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国制定一部统一的民
法典势在必行。而作为其开篇之作的民法总
则，其一大特点是积极回应时代命题。近年
来引发舆论热议的社会事件，很多都能从中
找到法律层面的答案。

2015 年，加多宝与微博用户“作业
本”在一次商业营销中侮辱烈士邱少云，
引发公众愤怒。最终被判赔礼道歉。此次
通过的民法总则明确提出，侵害英雄烈士
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这一
条款，正是在草案审议过程中增加的，其
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有人利用歪曲事实、
诽谤抹黑等方式恶意诋毁侮辱英烈。

一段时间以来，由“扶不扶”引发的
案件时常刺激公众神经。好人伸出援手却
遭遇“碰瓷”以及双方各执一词、舆论频
频反转的“罗生门”，让类似事件成为拷
问社会道德的难题。此前，上海、北京、
深圳等地先后出台了“急救免责”的相关
条例。此次，民法总则以“好人法”的形
式加以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

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
责任。此外，做好事受损失，也可以从受益
人处得到补偿。国家层面的“好人法”出台，
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和指标意义，有助于社
会普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良好风气。

互联网的普及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吃穿住行。然而与此
同时，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近年
来，由个人信息泄露引发的电信诈骗频
发，已然成为社会公害。对此，民法总则
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
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
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
息。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制度安排，这是
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同样进入民法总则视野的还有对虚拟
财产的保护。网络空间的“财产”如何保护？
总则提出，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
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开放性的叙
述，为未来的相关立法提供了依据、留足了
空间，显示出民法总则的与时俱进。

总则回应时代命题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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